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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大院1丙号项目工业（现状办公）物业服务费用评估
· 委托方：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一〇九工厂
· 房地产评估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叶凌、许皓源、常畅
· 评估报告出具日期：

2025年10月31日
· 评估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25-1-0766-F01WYFW66号

致委托方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一〇九工厂：

受贵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大院1丙号项目工业（现状办公）物业服务费用进行了评估。
评估对象：评估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大院1丙号项目工业（现状办公）物业。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估价委托书》及介绍，评估对象土地面积为10910.39平方米，绿化面积1081.08平方米，现状四至为东至中兴苑小区，南至来广营西路，中国艺术研究院，北至来广营西路北苑2号院。
	面积统计表

	物业类型
	收费面积（平方米）
	备注

	工业用房
	5600
	现状办公

	合计
	5600
	——


评估目的：为委托方了解评估对象的物业服务费用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25年10月21日
评估结果：在评估过程中，参照《北京市物业服务费用评估测算规范（试行）》（京物评协发[2019]11号）要求，我司组织相关物业管理行业专家对评估项目，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具体包括：

1.制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方案；

2.核验委托单位提供的评估资料，并留存经委托方确认的项目相关评估资料复印件；

3.实地踏勘评估项目；

4.根据评估项目的特点，进行必要的市场调查与征询；

5.其他评估工作中包括的必要程序。

本次评估的“物业服务费用”是指在价值时点2025年10月21日，评估对象用途为住宅的物业服务费用。
评估结果一览表

	[image: image1.jpg]评估结果

评估对象用途
	单价（元/月）

	工业（现状办公）用房
	40482


备注：

1、本次评估的物业费测算不包括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费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运行费用，灭火器充装费，消防、安全演习，供暖系统管理服务等费用；

2、本测算社会保险执行的是2025年北京市的缴费比例26.8%；

3、本测算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是执行2025年北京市的缴费最低基数7612元；
4、本测算人工工资是采用不低于2025年北京市最低平均工资2540元/月的原则；
5、本测算不代表该物业当前的物业管理水平和人员组织架构水平；
6、本测算仅供委托单位参考。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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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员声明

评估专业人员郑重声明：

（一）评估专业人员在本评估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评估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评估专业人员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评估报告中已说明的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评估专业人员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委托方及评估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委托方及评估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本报告评估结果仅作为委托方在本次评估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评估机构书面同意，本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委托方、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五）本评估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评估的一般假设

1. 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 评估专业人员已对委托方所提供的《估价委托书》以及本报告所依据的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3. 评估对象土地面积、建筑面积、绿化面积以委托方提供的《估价委托书》上载明的为依据。

4. 本报告评估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情况以评估专业人员在实地查勘日（2025年10月21日）调查记录为依据进行设定。本次评估设定在价值时点，评估对象状况与实地查勘日的状况基本相同。若评估对象实际情况与设定情况不符，则评估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5. 评估专业人员对评估对象区位状况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评估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评估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评估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6. 任何有关评估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7. 本次评估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及委托方介绍，截止价值时点，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一〇九工厂所有。
2. 本次评估的物业费测算不包括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费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运行费用，灭火器充装费，消防、安全演习，供暖系统管理服务及收费内容。

3. 关于物业服务成本的说明：

（1）由于北京市规定工作人员最低工资年年上涨，每年增长率均为50-80元/人/月；预计以后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2）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2025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京人社发〔2025〕11号]，明确从2025年7月起，社会保险缴费最低基数7162元。本项目要确保设备设施及所有公共区域的维修养护费，关于保安、保洁等服务人员的薪酬工资体系，五险按照北京市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下限考虑，本次测算按保安、保洁等人员均上五险设定，满足北京市对员工保险的基本要求，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规定，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为50年，要考虑到物业管理服务的可持续性及保障物业的保值、增值；故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建议考虑在适当时期对相关价格的进行合理调整。

三、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 使用范围：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评估目的和用途。

2. 委托方或者本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评估报告。委托方或者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 除委托方、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4. 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 本报告评估目的是为委托方了解评估对象的物业服务费用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评估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 本报告评估结果为价值时点下评估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建筑物在现状成新度下的物业费服务标准、物业费水平，如评估对象用途、建筑面积、设备设施或建筑物使用状况等评估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7. 本评估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8. 委托方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评估结果失真，评估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9. 本评估报告在评估机构盖章和评估专业人员签字的条件下有效。
10.结合本报告估价目的，本评估报告自出具日起贰年内有效（即2025年10月31日至2027年10月30日）。

评估结果报告

一、委托方

单位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一〇九工厂
二、房地产评估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级别：一级

资格证书号：建房估证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25年07月01日至2028年06月30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1003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系人：常畅

联系电话：010-82253558-237
三、评估目的

为委托方了解评估对象在价值时点的物业服务费用提供参考依据。

四、价值时点

2025年10月21日
五、评估作业期
2025年10月21日至2025年10月31日
六、项目概况

1. 项目四至

东至中兴苑小区，南至来广营西路，中国艺术研究院，北至来广营西路北苑2号院。
2. 建筑物类型：工业
3. 项目概况：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军参朝国用（2006划）第00520号]，评估对象所属北苑大院1丙号（西院）项目总用地面积15934.19平方米，地类（用途）为工业。根据《估价委托书》，本次评估范围涉及土地面积10910.39平方米，绿化面积1081.08平方米，建筑面积5600平方米。建筑物1幢，现状用途为办公。
4. 物业服务项目：

（1）服务机构与客户服务
（2）环境维护

（3）绿化养护

（4）公共秩序维护
5. 其它情况说明：

（1） 物业服务费用测算形式：包干制

（2） 保洁管理模式：外委

（3） 保安管理模式：外委

（4） 高压供电系统管理模式：市政
七、评估原则

（一）委托人确定评估项目物业服务标准原则

物业服务费用评估以委托人选择确定的评估项目物业服务事项和标准为前提。

（二）合法原则

委托人在选择确定评估项目的物业服务事项和标准时，评估人员在进行评估时，都应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前提。

（三）评估时点原则

评估结果应当是评估项目在确定的评估时点测算的物业服务费用客观合理价格。
八、评估依据

1.主要法律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1997]第92号；

（2）《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0]379号；

（3）《国务院关于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2005]第504号；

（4）《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24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6）关于《北京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试行）》；

（7）参考《北京市物业服务费用评估测算规范（试行）》（京物评协发[2019]11号）；

（8）参考《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监理管理办法>的通知》京建发〔2010〕383号；
（9）《关于2025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京人社发〔2025〕11号]
2.委托方提供的有关材料

（1）《估价委托书》

（2）《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军参朝国用（2006划）第00520号]
（3）评估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3.评估人员及评估机构收集的有关材料 

（1）现场踏勘资料；

（2）市场调查资料。

九、评估方法

运用运营成本法为主导、市场比较法为参考，对评估项目的物业服务费用进行评估。

参考当期公布的物业服务成本价格，分项评估物业服务成本的构成单项，物业服务成本包括以下内容：

1.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和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等；

2.物业公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

3.物业管理区域清洁卫生费用；

4.物业管理区域绿化养护费用；

5.物业管理区域秩序维护费用；

6.办公费用；

7.物业服务企业固定资产折旧；

8.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

汇总物业服务成本的构成单项评估数据，根据物业服务行业合理利润计算出评估项目的物业服务费用评估结果。

十、评估工作实施过程

	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

	1
	2025.10.21
	接受评估委托，明确评估事项

	2
	2025.10.21
	拟定评估作业方案

	3
	2025.10.21
	搜集整理同类项目资料

	4
	2025.10.21
	委托方提供项目资料

	5
	2025.10.21
	实地查勘评估项目，搜集整理项目资料

	6
	2025.10.28
	评估人员确定评估结果

	7
	2025.10.31
	撰写评估报告

	8
	2025.11.5
	评估资料归档


十一、评估结果
评估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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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

评估对象用途
	单价（元/月）

	工业（现状办公）用房
	40482


备注：

1、本次评估的物业费测算不包括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费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运行费用，灭火器充装费，消防、安全演习，供暖系统管理服务等费用；

2、本测算社会保险执行的是2025年北京市的缴费比例26.8%；

3、本测算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是执行2025年北京市的缴费最低基数7612元；
4、本测算人工工资是采用不低于2025年北京市最低平均工资2540元/月的原则；
5、本测算不代表该物业当前的物业管理水平和人员组织架构水平；
6、本测算仅供委托单位参考。
十二、参与本次评估工作的专家及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签名
	签名日期

	叶 凌
	
	年    月    日

	许皓源
	
	年    月    日

	常 畅
	
	年    月    日


附件

1. 《估价委托书》复印件

2. 评估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评估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军参朝国用（2006划）第00520号]复印件
5. 房地产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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